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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全面同意 

         

               ～  致接受诊疗的患者 

                     关于全面同意的拜托 ～ 

 

１．序言 

    信州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本院”），遵循“基本理念、目标、职业

伦理方针”实施诊疗。 

 

    同时，本院肩负着诊疗、教育、研究等作为大学医院的使命。因此，我们在尊

重前来本院的伤病者、孕妇、新生儿等所有人（以下简称“患者”）的人权的前

提下实施先进医疗的同时，也进行着下一代医疗人才（学生、研修医生、护士等）

的培养。 

 

    此外，作为临床研究现场的大学医院，也肩负着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特点、开

发新型诊疗方法的社会使命，因此我们还进行着临床研究、医学研究，以期促进

医学的进步。 

     

    为了使这些诊疗、教育、研究顺利进行，本院将采用以下方法向患者进行“说

明和同意”的确认。 

 

    确认的方法分为两种：第一种，通过书面（或口头）进行说明、通过书面（或

口头）获得同意（个别同意）。第二种，在满足一定标准的基础上，不经过第一

种那样的手续而实施（全面同意）。 

 

    在此，将对各个项目分别就全面同意进行说明，敬请您对本院的诊疗、教育、

研究职责给予理解和协助。 

 

  另外，关于此全面同意，经患者本人申请，可以在不影响诊疗等的范围内表示不

同意。并且，全面同意的意向内容，不会对在本院所接受的诊疗造成任何影响。 

 

２・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方针 

    对于来本院就诊的患者，在接受诊疗时会根据其身体情况、病情、治疗计划等

诊疗信息制作病历等诊疗记录。 

 

    这些诊疗记录包含很多宝贵的个人信息。本院在处理这些信息时，将尊重每位

个人人格的基本理念作为重中之重，会优先考虑患者权利利益的保护，努力保证

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 

 

    本院秉承“作为大学医院，肩负推进诊疗、教育、研究的使命，实施尊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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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先进医疗的同时，培养下一代国际化医疗人才”的理念，希望能将本院诊

疗记录中宝贵的个人信息，作为医疗机构和教育研究机构进行使用，再次敬请您

给予理解和协助。 

     

    最后，本院知晓个人信息的重要性，将通过遵守个人信息相关法律等，尽全力

保护您的个人信息。 

 

关于个人信息 

 

  本院对于所取得的包含患者宝贵个人信息的记录，不仅作为医疗机构，还将作

为教育研究机构用于特定目的，敬请您给予理解和协助。 

 

（１）患者的个人信息，将在遵循各法令而制定的诸项规定的基础上，用于另记的

目的。 

 

（２）如需在上述利用目的以外使用患者的个人信息，将通过书面形式取得患者的

同意。 

 

（３）来自外部有关患者的问询事项，将以下述方式对应。 

    ・通过电话进行的问询，原则上不予回答。 

    ・住院患者如本人提出申请，可以拒绝探视。 

 

（４）如未得到患者的同意，原则上不会从患者以外的人员处收集信息。 

 

（５）患者就自身的个人信息持有以下权利。 

    ・患者在完成既定手续后，可要求开具自己的个人信息。对于以前在本院保有

的病历、影像底片等，也可在完成开具手续后要求开具。 

      另外，开具时需要支付本院规定的复印刻录费用。 

    ・患者对于开具的自身个人信息的内容，在完成既定手续后，可要求进行订正。 

    ・患者如认为自身个人信息正在被不当利用，在完成既定手续后，可以要求停

止对自己个人信息的利用、抹消、停止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 

    ・患者如对于上述权利的决定等不服，可对本院进行异议申诉。 

 

（６）关于监控摄像头 

      本院在医院的管理中，设置了摄像头和录音装置。这些记录用于医院的管理

方面，并非以对外公布为目的。但是，如果法院、警察署要求院方配合的话，

可能会向其提供。 

 

（７）关于诊疗中的影像 

      本院在患者的治疗中有必要的情况下，为了判定病灶等以及决定治疗方针

等，会对诊疗中的场景用摄像头等摄像、录音，获取必要的信息。这些信息有

可能会用于教育研究机构对医生的培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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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记：本院对患者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 

１）在本院的使用 

① 患者所接受的医疗服务 

② 医疗保险事务 

③ 有关医生的管理运营业务（住院出院等住院楼管理、结算、财务、医疗

事故等的报告、医疗服务的提升） 

④ 作为维持、改善医疗服务和业务的基础资料 

 ２）在本院及大学的使用  

（以下①～③使用时，会尽可能做到匿名化） 

① 医疗系教育（学生的临床实习、医疗工作者的研修） 

② 基于病症的研究（在实施研究活动时，如有关于实施的法令、伦理指针、

相关团体等的指导方针等，将在诚实遵守下开展实施） 

③ 面向外部监查机构的信息提供或阅览（法令等规定的监查、检查、委员

会等） 

 

 ３）对其他单位的信息提供 

  与其他医院、诊所、助产所、药局、访问看护站、介护服务单位等开展的医 

服务等相关的合作 

① 对其他医疗机构等关于医疗服务等问询的回答 

② 关于患者的诊疗等寻求外部医生等的意见、建议时 

③ 检查样本业务的委托、其他的业务委托 

④ 向患者家属做关于病情的说明 

⑤ 医疗保险事务（保险事务的委托、向审查支付机构提交诊疗明细单） 

⑥ 本院向审查支付机构或保险者的问询 

⑦ 对审查支付机构或保险者问询的回答 

⑧ 根据相关法令等提交给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等 

⑨ 根据相关法令等接受企业等委托，实施体检后向企业等通知结果 

⑩ 面向与医生赔偿责任保险等有关的医疗相关专门团体、保险公司等进行

材料提供或申报等 

⑪ 临床研修医的研修评价、医学院学生的临床教育评价相关的、不包含个

人信息的病症案例等记录，向大学医院医疗信息网的提交 

 

 

    

３．关于检查、诊疗行为 

    本院对通过书面形式取得正式说明同意的诊疗项目，和通过口头及公示方式

做出说明和确认同意的诊疗项目，进行区分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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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的检查，在诊疗行为中很多是不需要医生现场参与的，对患者的身心负担

也较小。为使诊疗顺利进行，对于这些诊疗项目，将采取口头或公示的方式进行

说明及同意确认。 

 

（１）【一般项目】 

      问诊、视诊、身体诊察、体温测量、身高测量、体重测量、血压测量、复健、

营养指导、饮食的决定、用相机等对患部拍照等 

 

（２）【检查、监测】 

      血液学检查（血液等的采集）、尿・粪便等的检查、微生物学检查（痰・唾

液等的采集）、检测样本的病理・细胞诊断检查、生理机能检查（心电图检查、

脉波检查、呼吸功能检查、脑波检查、超声波检查、肌电图检查等）、X 光一

般影像检查、X光透视影像检查、不用造影剂的 CT、MRI、RI（同位素）检查、

心理检查、经皮氧气饱和度测定检查、动脉压测定检查、监测（BIS监测（根

据脑波推定麻醉药效的监测）、肌弛缓监测等）、皮内反应检查（斑贴试验、皮

内测试、抓痕测试、结核菌素反应、最小红斑量测定等）、免疫学检查（病毒

检查等） 

 

（３）【医学处置】 

      静脉血采血、动脉血采血、动脉留置针插入、痰等的吸引、胃管导管、膀胱

留置导管、龋齿（虫牙）、牙周病、假牙的检查和治疗、口腔护理等医学处置、

咬合器制作・安装及取出、细管和引流类管子的固定・拆装、创伤的医学处置、

拆线、拔钉、小皮肤切开、缝合、引流管插入・拔出、简单的清创处理、泪管

洗净、扩张探条插入、鼻内处置、口腔内处置、睫毛脱毛、剪指甲、点眼药水 

 

（４）【用药、给药】 

通常的用药、注射、末梢静脉内留置针插入（确保点滴路径）、持续皮下留

置针插入、输氧等 

上述诊疗行为，会由具备一定以上经验的人员进行，但即使如此，有时也可

能会发生出血、麻痹、全身过敏性反应及其他无法预测的并发症。在这种情况

下，并发症会按照通常的保险诊疗进行治疗。敬请事先知晓并予以理解。 

 

（５）【诊疗所需的影像等】 

     在诊察室、手术室、ICU（重症监护室）、HCU、CCU、南 4 住院楼 LD 室、MF

室、放射线治疗室、MRI室、CT室、透视室中，在治疗上有必要的情况下，会

通过摄像头等，将患者检查、诊疗中的行为、步行等的样子进行摄影、录音、

记录、保管。 

４．关于学生等的实习 

   本院既是进行诊疗的医疗机构，也是教育研究机构，肩负着“教育”和“研究”

的使命，从事着培养下一代医疗人才的工作。作为其中的一环，我们接受学生等

实习生，在教员的指导下对其进行培训，有时学生等实习生也会参加现场诊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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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您给予理解和配合。 

 

５．关于诊疗时产生的信息的使用 

   目前，本院所提供的治疗，是以被科学评价为现阶段最好的治疗方法为中心的。

医疗是通过不断的研究积累而进步的。因此，新型治疗方法和诊断方法的开发研

究，离不开从患者处获得的信息。本院在诊疗的同时，也在进行着为医学发展做

出贡献的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有时会需要利用到伴随诊疗所产生的信息。 

   敬请患者们给予理解和配合。 

 

（１）【何为诊断时产生的信息】 

      在本院接受诊疗时，诊疗记录（病历）、X 光片、患部的影像等数据、血液

检查、病理检查、生理机能检查结果（心电图、各种超声波检查、听力检查、

平衡机能检查、呼吸功能检查等）的诊疗信息会被收集。 

 

另外，血液和尿等的检查试样、诊断所需的活检（做胃部内窥镜检查等时提

取部分组织）试样、手术切除的组织等的试样会被收集。 

 

这些被收集的诊疗信息及试样，作为诊疗所需会受到保管，之后，即使诊疗

上不再需要，也是医学研究・教育方面的重要信息。 

 

     本院可能将这些信息用于疾病的发生、发展、再发、预后等的关联性、疾病

伴随的症状、治疗的效果、副作用等方面的研究。 

 

（２）【信息的提供】 

      本院请求所有的患者提供这些信息。信息的提供，由本人自由选择决定。原

则上，如未表示不同意，则默认为已取得您的同意，可用于医学教育・研究。 

 

（３）【信息保密】 

      提供信息，并不会对患者带来直接的危险性。但是，万一发生个人信息泄漏，

有可能会对患者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本院为避免能够预想到的风险，采取了

严格的保密手段。信息处理时均匿名化，所以除了研究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其

他人无法关联到患者的姓名等信息。此外，通过研究取得的成果在学会、科学

专门杂志等发表时，也不会特定到患者个人。 

 

６．关于全面同意，如有不明之处或有意向表达，请前往医疗安全咨询室（门诊楼

1楼中央挂号处 1号窗口）进行咨询。届时会为您介绍各个负责部门等信息。 

 


